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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教學生助理員工作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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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廣福國小附幼教師 

 

一、前言 

依據我國《特殊教育法》（2019）第十四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

學校為辦理特殊教育應設置專責單位，依實際需要遴聘及進用特殊教育教師、特

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及助理人員」。在學前階段，特教學生助理員常被教師期待

承擔起大部分有關特殊學生的照顧與學習協助工作（宋明君，2021）。然而，有

關特教學生助理員實際的工作內容，可發現幾乎每間學校都不一樣，沒有一定的

規範（陳宣妤、洪榮照，2022）。而在特教學生助理員工作滿意度的研究中，發

現特教學生助理人員對整體工作滿意度是不滿意的，其不滿意的面向包含了薪資

待遇、工作成就與進修狀況等皆是不滿意的，僅只在工作環境面向是滿意的（王

惠俐，2002）。筆者在學前教學現場多年，亦發現當今學校皆面臨著特教學生助

理人員的流動率大的問題，每當特教學生助理員告知筆者人生另有規劃，無法繼

續服務時，筆者一定會竭盡所能的與之相談慰留，從與特教學生助理員的言談中

可發現此 12 年前的研究結果，依然應證在那些特教學生助理人員身上，無太大

差別，至於是否也適用在當今大多數特教學生助理人員身上，仍有待後續調查研

究證實。 

綜上所述可知，特教學生助理員對於有特殊需求學生（以下簡稱特殊生），

在校的學習適應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但對於實際工作內容卻是模糊不清，無確切

的相關規範，且對於此份工作的滿意度也不高。加上目前發現學界少有與學前特

教學生助理員相關的研究進行討論，故本文欲從各面向對特教學生助理員目前的

工作現況進行探析，以了解其在工作中所面臨的困境。 

二、學前特殊教育實施現況 

臺灣特殊需求幼兒在普通班級就讀人數持續增加，目前有約九成的特殊幼兒

安置在普通班中就讀（教育部，2020）。代表著學前階段大多數特殊幼兒皆安置

在普通班中。然而隨著安置在普通班特殊幼兒人數的提升，對教保服務人員（含

學前教師與教保員）而言，也面臨以下的問題： 

(一) 教學上的困擾與壓力 

教師在設計與實施特殊幼兒的 IEP 教學目標及選用合適的教材教具上有困

擾，造成教保服務人員工作壓力（王峯文、李宜學、林健禾，2012）。另教師對

輔具方面的專業知能不足，亦產生教學上的困擾。舉例來說，假設班上有需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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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器輔具的幼兒，教師對相關之輔具方面的專業知能不足，當輔具臨時有狀況，

常讓教師不知所措。以及特殊幼兒的障礙特質及突發狀況，亦常讓教師不知該如

何因應，造成教學上的困擾，也為教師在班級經營上產生很大的壓力（陸怡君，

2017）。且特殊幼兒異質性高，教保服務人員深感時間與體能狀況有限。因此，

也讓教師感到有壓力（黃莉雯、楊國賜、施宜煌、陳儒晰，2019）。 

(二) 園所人力支持不足 

目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2022）所訂定的幼兒園師生比目前為 1 比 15，

實在過高，已是多年存在的問題。因此，導致幼兒園人力不足，進而使教師在教

導特殊幼兒產生很大的壓力（汪慧玲、沈佳生，2012）。融合教育的環境中最缺

乏的就是人力，班級人數多，再加上有安置特殊幼兒在班上，人力就更明顯不足。

雖然法規有明定應視身心障礙兒童障礙類型予以酌減班級人數，但教保服務人員

表示減少的人數明顯不符合比例，減少的幼生數，似乎無法減輕一位特殊幼兒入

班所帶來的龐大工作量（黃莉雯、楊國賜、施宜煌、陳儒晰，2019）。 

目前鑑定安置委員會，並未因教學現場招收之特殊幼兒年齡層下降而增加減

免人數，對於目前多數幼兒園皆以混齡編班的狀況而言，無形中增加教保服務人

員很大的工作壓力（李玟玲，2014）。雖然法規有明定可以提出申請特教學生助

理員，但對教保服務人員而言，常因受限於繁瑣且冗長的申請流程，且最後核予

的時數極少，實質上的幫助不大（宋明君，2021）。綜上所述，安置於普通班的

學前特殊生，將使幼兒園人力支持不足的問題更顯嚴重，而申請特教學生助理員，

過往研究雖有顯示教保服務人員期待特教學生助理員的加入，能協助與承擔起班

上特殊生在校的學習與照顧，看似能緩解有安置特殊幼兒園所的人力問題，但卻

因核與時數過少，而使教保服務人員的期待落空。 

三、特教學生助理員工作職責及相關規範 

特教學生助理員的最早法規可溯源於九零年代訂定之《特殊教育設施設置標

準》（1987）開始，由於當時特教教師聘用不足額及評鑑增加教師負擔，故在特

教班中增置生活輔導員，其工作內容與職責為協助特教教師，使特教教師得以順

利進行教學。而明定「特教助理員」此一職稱則是 1997 年後（趙雲青，2020）。

綜上所述，特教學生助理員包含同樣協助特教教師幫助特殊生學習與生活自理的

生活輔導員。 

隨著近幾年「融合教育」思潮的演進與推行，大多數的學前特殊需求學生多

安置在普通班中，為因應特殊生的多元需求，特殊生家長更進一步要求，除教師

助理員外，亦應有專門協助特殊學生的「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因此，2019 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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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的《特殊教育法》，明定特教助理員分協助教師的「教師助理員」及協助學生

的「特教學生助理員」。以下將探討學前「特教學生助理員」的相關法規及工作

職責與現況： 

(一) 工作職責與現況 

我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

（2020）第 5 條明確指出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的配置對象，主要是經鑑輔會鑑定，

具重度以上障礙程度或學習生活上有特殊需求之身心障礙學生，而設置部分工時

人員。另此辦法第 6 條也明訂其工作職責為在教師督導下，提供個別或少數學生

在校之生活自理、上下學及其他校園生活等支持性服務。 

在黃靜怡（2010）的研究中，探討一位特教學生助理員在融合班中，協助照

顧一位多重障礙幼兒，當時其工作經驗及所扮演的角色包括照顧者、協助學習者、

聯繫者、朋友四個面向。無論在特教學校或一般學校助理員的主要工作是負責協

助處理特殊生的突發狀況、在校的生活自理、協助學生班級課程的融入，並提升

學生的社會互動等（黃靜怡，2010；林靖芸，2011；Keeler,Bucholz & Brady, 2007）。

可見特教學生助理員在融合班中，對老師而言是一項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源。然而，

多數校內面臨到特教學生助理員因薪資低且工作無保障，導致流動率相當高外，

也經常受到社會大眾質疑的困境（黃綉雯、張恒豪、唐文慧，2016）。 

(二)  進用資格與方式 

筆者服務於學前普通班教學現場多年，與不同學校教育現場夥伴交流後發現，

多數學校皆共同面臨了特教學生助理員難應聘之情形，且流動率高，故以下將從

進用資格與方式探究此一環節是否有可改善之處。依據國外文獻研究指出特教學

生助理人員的甄試流程為：招募、角色定位、職業評量、面試及系統的安置 

（Polloway & Patton, 1993）。 

依據我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

法》（2020）第 6 條明確規範了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的進用資格與方式，其進用資

格為具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之資格者，或進用符合身心障礙者服

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所定之人員。而其進用方式則為經學校（園）公開甄

選，並人員屬性相關規定進用。 

沈佑真與林惠芬（2015）指出，學經歷差異不會影響特教學生助理員的專業

知能需求，意味著不同學經歷特教學生助理員所具備的專業知能差異不會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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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場老師對助理員的稱謂，如：老師、阿姨、大姐等亦反映出他們對特教

助理員的態度，也會影響特教助理員對待與協助特殊生之態度。 

四、特教學生助理員對教師的助益 

教師平時面對班上眾多學生，有課程進度、學生能力差異、缺乏學校行政支

持等種種困境，對單一特殊生的了解有限（曲智鑛，2018）。全時的特教學生助

理員入班協助，除了分擔了導師的壓力，更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鄭文淵，2016；

Hendrix et al., 2018）。除了特生在班上的同儕接納度提高外，特生本身無學習動

機和其情緒焦慮的困擾隨之明顯減少，變成喜歡參與班上的課程活動（林慧君，

2008）。 

教師可透過對特殊生行為功能改變技術，指導特教學生助理員，多鼓勵學生

的替代行為，同時並適時地忽略其問題行為，可有效降低特殊生問題行為的發生

（Hendrix et al., 2018）。在教育現場中，特教學生助理員能協助普通班教教師，

直接對特殊生實施教學（徐玉琴，2019）。特教學生助理員的協助，可有效分攤

教師的負擔，亦可提升學生的生活品質跟能力（徐玉琴，2019；鄭文淵，2016；

Hendrix et al., 2018）。 

五、結論與未來展望 

綜上所述，特教學生助理員對學前普通班教師及對特殊需求學生的助益，確

實是不可或缺的小螺絲釘，然而園所人力支持不足、工作內容模糊不清、核予時

數過低、薪資過低、工作無保障及職場氛圍等困境，常造成其流動率高，致使普

通班教師及特殊需求學生面臨時常更替特教學生助理員或聘不到特教學生助理

員的困境。 

以下事項若能調整，相信未來對學前特教學生助理員繼續服務意願的提升，

及聘任困境的改善將頗有助益，進而提升學前融合班的教育品質： 

1. 有關單位應提升特教學生助理員的服務時數，尤其學前現場，讓每一位幼兒

都能獲得充足且適切的照顧及教育，是現行幼教課綱的精神之一，而特殊需

求幼兒相對於一般幼兒需要的關注與照顧及教育需求更多，透過法規的制定

保障特殊幼兒能享有特教學生助理員的相關服務，但不該淪為看得到，卻對

實質幫助不大的虛幻，核予學前招收特殊幼兒的普通班充足的時數，將使特

殊幼兒能獲得全面且完善的照顧品質，亦能降低學前普通班教師的工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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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普幼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及了解特殊幼兒個別需求，讓普幼教師能習得

有效教導特殊幼兒的方法，亦能妥善且合適的規劃特教學生助理員協助事項，

避免對特教學生助理員產生過高且不合宜的期待。 

3. 政府應提高特教學生助理員的薪資，物價一直不斷上漲，而特教學生助理員

的薪資卻沒有同比率的提升，將影響特教學生助理員的生活品質，提高其薪

資，亦能促進其工作效能，提升學前特教學生助理員繼續服務的意願。 

4. 建議是否能統一以「教師」的名稱稱呼特教學生助理員，而不以「阿姨」或

其他稱呼稱之，具體落實學前教師尊重他人、人人平等之身教楷模，使特殊

幼兒認同其亦是老師，虛心接受特教學生助理員的教導與協助。 

5. 招收特殊幼兒之普通班，其減免人數應至少從酌減2位起跳，特殊幼兒1位所

耗費老師的心力往往就抵過一般幼兒好幾位，酌減1位一般生，對於現場老師

而言，實質幫助不大，幾乎毫無助益，若能酌減2位一般生，亦能減輕教師壓

力，使教師有足夠的心力關照特殊幼兒的學習，較不會有心有餘而力不足之

感。 

6. 由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制定統一且清楚明確的工作內容，可避免勞資雙方對

工作內容認定的爭議，亦可使雙方清楚明瞭特教學生助理員的協助範圍，避

免特教學生助理員感到工作負擔過重有被剝削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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